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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否决法院工作报告以后怎么办

[ 作者 ] 杨涛 

[ 单位 ]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 摘要 ] 2007年1月26日，湖南省衡阳市传出消息，衡阳市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闭幕式上，《关于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

决议》因赞成票未达到应到代表人数一半而未获通过。人代会否决法院的工作报告不止一次了。早在2001年2月14日，辽宁省沈阳市十二

届人大四次会议对沈阳市中院工作报告就未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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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月26日，湖南省衡阳市传出消息，衡阳市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闭幕式上，《关于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

议》因赞成票未达到应到代表人数一半而未获通过。人代会否决法院的工作报告不止一次了。早在2001年2月14日，辽宁省沈阳市十二届

人大四次会议对沈阳市中院工作报告就未予通过。两次事件都引发了媒体的热评，人们普遍认为人大会议否决法院工作报告，体现了民主

的进步：一是人大代表敢于承担起责任；二是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具有实质的意义。然而，人大会议否决法院工作报告后怎么办？人大如何

对待工作报告没有通过的法院，而法院又该如何整改？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且是没有他国经验可循的问题。西方法治国家实行“三权

分立”的制度，不但法官往往是任命的，而且司法与立法权相互制衡，法院用不着向议会报告工作。我们国家政府和司法机关都由人大选

举产生向人大负责，这就存在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的问题。先看看沈阳市的做法。沈阳市人大在否决法院工作报告的当日，人大主席团紧

急开会，作出责成“市人大常委会对市中级人民法院报告继续审议，并将审议结果向下次人民代表大会报告”的决定。后来发现，这一决

定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人大常委会无权审议本应由代表大会审议的同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2001年4月初，沈阳市人大常委会决定，

沈阳市中院工作报告未获通过已成既定事实，无须重新审议；但沈阳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将要听取审议沈阳市法院的整改情况。2001年

8月9日，沈阳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沈阳市中院整改工作报告，解决了法院合法性危机。笔者以为，就形式上讲，沈阳市人大要

求沈阳市中院作出整改是可取的，可以作为参考，但沈阳经验不可完全复制，因为沈阳市中院原三位领导成员的违法犯罪被认为是造成工

作报告未获通过的“直接原因”，所以，一旦这几位院领导被查处，问题就迎刃而解。但是，如果法院工作报告没有通过不是因为某些人

违法犯罪，而是对审判工作有意见，如衡阳市一样，法院又该如何整改呢？一个可能采取的措施是，法院更加注重对案件质量的把关，比

如强化庭长、院长对案件的审批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另一种可能采取的措施是，法院院长强化对法官的控制，对于重大案件指派院长

信赖的法官进行审理，对于人大代表有反映的法官调离审判岗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强化错案追究制，只要上级法院改判的或者人大代表

反映强烈的案件，追究主审法官的责任。可以说，这些措施在短时间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能得到人大代表的认同，有利于法院在

下次会议中顺利过关。但从长远来看，却是强化了法院的行政化倾向，损害了法官独立审判原则，违背法治精神。因为，司法的独立不仅

是法院的独立也包括法官的独立，法官依据法律和庭审得到的“法律事实”进行审判，庭长、院长和审判委员会没有亲历庭审不宜过多对

案件进行判决，而且法律理性不等同于自然理性，法官的一些判决不能一味迎合大众。此外，“法定法官”也是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

则，法庭和法院不能临时安排法官进行审理案件，而应当根据事先的程序，安排法官进行审理案件，法官非因法定原因不得任意调离。笔

者更倾向于法院在宏观制度上进行整改。这种宏观制度必须无损于法官独立和不会强化法院行政化，契合法治精神。譬如，加强法官的入

口管理，担当法官的人必须具有一定的资格和通过了正当的途径；理顺法官的经费保障，坚决废除法院内部存在的“罚没返还”的“潜规

则”，使得法官在案件审理上彻底与经济利益脱钩；为法官提供抵挡来自行政干涉的“防火墙”，使得行政领导甚至法院领导本身不能通

过打招呼、递条子来干涉审判；加强对法官的日常监督，对于法官违法乱纪的行为严肃查处，让审判公开、透明等，让司法处于阳光之

下，处于民众和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之下；加强上级法院利用二审程序对一审法院案件质量的监督，充分利用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错

案，等等。但这些措施比起上面所讲的措施来说，见效虽长久却更为缓慢，不能立竿见影，代表们可能没有耐心；其次，更为重要的是，

当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在地方控制之下，上述的措施能否完全实施，并不完全取决于法院自身的努力，法院要实施这些措施，面临着重重困



难。人大会议敢于否决法院工作报告，这当然是个好事情，不过我们在鼓掌的同时，却还得想想，法院工作报告被否决后该怎么办？千万

别让法院行政化的阴影因报告被否决溜进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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